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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贯彻落实 

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物价局(发改委)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 

11 月 7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新修订的《政府制定

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8 号令，以下

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将于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《办法》的颁布，

标志着政府成本监管进入科学监管、制度监管的新阶段，必将

对健全政府定价规则、提升政府制定价格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发

挥重要作用。现将贯彻落实《办法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真组织学习，广泛开展宣传 

《办法》主动适应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自然垄断环节、重

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价格监管需要，进一步明确成本监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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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职能定位，明确开展成本监审的原则、方法、程序、审核标

准和法律责任。《办法》的颁布实施，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成本监

审行为，使成本监审工作在法制化的框架下进行，确保成本监

审更客观、公正、透明，为政府科学定价奠定坚实基础。各级

价格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《办法》的重要意义，组织

广大干部认真学习，领会《办法》规定精神。通过各种有效手

段广泛开展宣传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使社会各界理解和支

持成本监审工作。 

二、完善制度体系，依法依规监审 

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对现行成本监审有关文件进行全面梳

理，及时修订和完善与《办法》要求不相适应的相关制度。省

局将在认真总结近年来我省成本监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依据

《办法》尽快修订完善《福建省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工作规

程（试行）》、《福建省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文书格式》、《价格

成本监审项目委托工作规定》等制度办法，加快建立健全重点

行业成本监审办法和成本监审档案管理制度。各级价格主管部

门要严格履行《办法》规定的书面通知、资料初审、实地审核、

意见告知、出具报告等监审程序，确保成本监审质量，不断提

升成本监审工作水平。现行规范性文件内容与《办法》有抵触

的，应以《办法》为准。 

三、围绕中心工作，深入开展监审 

按照《办法》规定，成本监审项目实行目录管理。省局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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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我省新修订的定价目录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在充分调研、广

泛征求各地意见建议基础上，及时修订颁布我省定价成本监审

目录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紧紧围绕价格中心工作，在自然垄

断环节、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

关的重点领域，凝神聚力，全面深入开展成本监审，切实做到

管好管细管到位，使“成本监审”成为促进垄断行业健康良性

发展的“助推器”。  

 

 

 

福建省物价局 

2017 年 12月 26日 

 


